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字第39號

上  訴  人  張正澤    住○○市○區○○街000巷00號

訴訟代理人  柯毓榮律師（法扶律師）

被上訴人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正偉  

訴訟代理人  吳瑞堯律師

            莊典憲律師

            黃彥博  

            蘇思華  

            林嘉盛  

            李亞儒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

年8月25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58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113年7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之

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

　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㈡被上訴人應自民國111年12月6日起至上訴人復職之日止，按

月於每月5日給付新臺幣2萬7112元，及自上開各期應給付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5，餘由被上訴人

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上訴人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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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訴人自民國101年4月19日起於被上訴人處擔任行政助理，

每月工資為新臺幣（下同）2萬7112元，兩造間成立不定期

之勞動契約。上訴人之同事即訴外人○○○向被上訴人提出

申訴稱上訴人有說：「女生不能作辭一辭就好，有欠女生嗎

（台語）?」等語（下稱系爭言語），被上訴人逕認上訴人

對同仁有職場不法侵害行為，乃於同年10月11日通知上訴人

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自同年

10月15日起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惟上訴人所為之系爭言

語是自言自語之不平之語，並未針對任何人，亦無性別歧

視，非對共同工作之同仁為重大侮辱之行為。且被上訴人於

111年8月10日、11日為上訴人更換辦公座位及輪調業務等作

為後，逕於111年8月29日召開系爭行為之協調處理會議後，

未給予上訴人申訴及救濟之機會而對上訴人表示自111年10

月15日起終止勞動契約，除不符合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

規定外，亦有違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不生終止契約之效

力，兩造間僱傭關係應尚存在。爰依民法第487條前段規定

及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

在，並請求被上訴人按月給付2萬7112元工資等語。聲明：

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上訴人應自111年10月16

日起至上訴人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2萬7112元，

及自上開各期應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

貳、被上訴人抗辯：

　　兩造係於111年1月19日簽訂僱傭期間自111年1月1日起至12

月31日止之勞動契約，為定期契約，上訴人於上開契約期間

之111年8月3日有對同事○○○為性別歧視之重大侮辱行

為，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被上訴人於111年10

月15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且上訴人前於109年9月11日曾

有辱罵、推撞同事等不當行為，已記過並調離現職，但上訴

人一再發生對同事為暴行及重大侮辱之行為，被上訴人為維

護職場安全並落實性別工作平等之理念，避免再度發生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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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所屬同仁為重大侮辱行為，已無期待上訴人接受其他懲

處手段而有所改善，與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無違等語。

參、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請求，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兩造於本

院聲明：

一、上訴人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廢棄。

  ㈡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㈢被上訴人應自111年10月16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止，按月於

每月5日給付上訴人2萬7112元，及自上開各期應給付日之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肆、本院之判斷：

一、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

起。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

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

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

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上訴人主張

其與被上訴人間有僱傭關係存在，為被上訴人所否認，則兩

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否不明確，主觀上有不安之狀態，足致上

訴人法律上地位有侵害之危險，並得依確認兩造僱傭關係之

判決除去此種不安之狀態，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自有確認利

益，合先敘明。　　

二、上訴人主張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為不定期之勞動契約，為被上

訴人所否認，並辯稱兩造間非不定期契約，依兩造於111年1

月19日簽立之契約，明定契約期間係自111年1月1日至12月

31日止，應為定期契約云云。經查：

　㈠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臨時性、短期性、

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

期契約。定期契約屆滿後，雖經另訂新約，惟其前後勞動契

約之工作期間超過90日，前後契約間斷期間未超過30日者，

視為不定期契約，勞基法第9條第1項、第2項第2款定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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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又勞動契約除具有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或特定性，

且非繼續性工作者，得為定期契約外，其餘均為不定期契

約，此觀勞基法第9條第1項、第2項及勞基法施行細則第6條

規定自明，所稱之不定期勞動契約所需具備之「繼續性工

作」，係指勞工所擔任之工作，就該事業單位之業務性質與

營運而言，具有持續性之需要者，並非只有臨時性、短期

性、季節性之一時性需要或基於特定目的始有需要而言。換

言之，工作是否具有繼續性，應以相關法令及勞工實際從事

工作之內容與性質，對於雇主事業單位是否具有持續性之需

要而定，不受勞動契約簽訂之書面形式拘束，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115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主張其自101年4月19日起於被上訴人處擔任行政助

理，每月工資2萬7112元之事實，且依上訴人之歷年勞工保

險資料，被上訴人係自101年4月19日起至111年10月14日止

為上訴人投保勞工保險等事實，為被上訴人所不否認，並有

上訴人歷年勞工保險資料表為佐（原審卷第21-23頁），足

認上訴人自101年4月19日起至111年10月14日止之期間，均

受僱於被上訴人，從事行政助理工作，而依兩造均不爭執之

行政助理僱用契約書所載之行政助理工作內容，包含議會、

廳舍、庶務、公文處理、檔案室管理等相關業務；採購、出

納、研考、綜合、幕僚作業、櫃臺服務等相關業務；檔案庫

房調檔、還卷、外勤支援等相關業務；其他上級交辦業務等

事項，有兩造簽訂之行政助理僱用契約書為佐（原審卷第

25-26頁）。雖然兩造間在111年1月19日簽訂僱傭期間自111

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之勞動契約，惟上訴人實際上自

101年4月19日起即受僱於被上訴人而無間斷，從事行政助理

之工作內容亦非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或特定性，而被上

訴人在原審審理時亦表示不爭執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為不定期

契約等語（原審卷第230頁第14行），則依勞基法第9條第1

項、第2項第2款規定，應認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為不定期契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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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對同事為職場暴力行為（言語暴力、霸

凌、歧視）之情事，乃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於

111年10月15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一節，上訴人則否認有

系爭言語，並主張被上訴人終止勞動契約為不合法等語。經

查：

　㈠按勞工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

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

止契約，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該款所稱之

「重大侮辱」，固應就具體事件，衡量受侮辱者 (即雇主、

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所受侵害之

嚴重性，並斟酌勞工及受侮辱者雙方之職業、教育程度、社

會地位、行為時所受之刺激、行為時之客觀環境及平時使用

語言之習慣等一切情事為綜合之判斷，惟端視該勞工之侮辱

行為是否已達嚴重影響勞動契約之繼續存在以為斷（最高法

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3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受雇於被上訴人從事行政助理工作，被上訴人於111

年10月11日以中市都秘字第1110223864號函向上訴人表示自

同年10月15日起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且於111

年10月15日終止為上訴人投保勞工保險等事實，為兩造所不

爭執，並有上開函文、上訴人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

表在卷可考（原審卷第199頁、第23頁），被上訴人並陳明

其係以111年8月3日上訴人對○○○所為談話內容，有對共

同工作之同仁○○○為重大侮辱行為，依勞基法第12條第1

項第2款規定，而終止契約，並未以其他事由而終止等語

（本院卷第130頁），故本院僅就被上訴人所主張之終止事

由予以審究，先予敘明。

  ㈢依上訴人所不爭執之被上訴人於111年8月29、30日召開之職

場不法侵害協調處理會議第1次會議紀錄（原審卷第266頁第

22行）所載內容：

　⒈行政助理○○○陳稱：當日（指111年8月3日）伊與行政助

理甲○○討論代理問題，伊說腰受傷對搬重物之公文交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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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上訴人突然說：「女生不能做辭一辭就好、有欠女生

嗎（台語）」等語（原審卷第128頁）。

　⒉行政助理○○○陳稱：一開始甲○○跟○○○聊代理問題，

○○○說：「他腰受傷，醫生不建議搬重物」，故雙方在討

論如何解決，結果上訴人在背後插話說：「如果不能做就辭

職」，上訴人一直叫○○○辭職，上訴人還說：「都發局不

欠女生，全都發局女生都可以辭職算了、不可以搬重物，還

能做什麼」，上訴人一直碎念等語（原審卷第135頁）。

　⒊行政助理○○○陳稱：一開始甲○○及○○○在討論代理問

題，因為他們有好幾位代理人員需要輪流……但雙方討論到

一半時，上訴人非常大聲用台語很明確的說「沒辦法你們就

都不要做啊」，當時大家都有點愣住，因為○○○有明確表

示：「原本職務內容沒有問題，是代理部分有困難」，上訴

人對著○○○講說：「你們女生沒辦法做就別做。」等語

（原審卷第143頁）。

　⒋行政助理甲○○陳稱：其與○○○討論代理問題，目前5個

代理人都不想去豐原代理，可能腰痛、暈車等原因，當時在

看排班表，發現○○○有少排3次，……其向○○○表示：

「減少的次數要補上來，是不是你來代理我，就無須去豐

原，因有同仁反應去豐原東西很重，若你代理我這方法可行

的話，代理就點給你，若你代理我，則可以補上代理次數，

不曉得這方式可不可以接受？」，○○○表示這方式可以。

討論過程討論女生沒力氣、腰痛搬重物比較沒力氣等語。

……當時上訴人坐在後面吃早餐，上訴人突然說：「那要換

男生」，當上訴人如此說時，○○○向其表示：「這件事不

要再討論了，再討論下去就要換人了，就是要辭掉的意

思」，……當日上訴人好像有類似的話說：「女生若無法做

就換人做」，但記得不是很清楚等語（原審卷第161-162

頁）。

　⒌依前開行政助理○○○、○○○、○○○、甲○○所陳上訴

人在111年8月3日就○○○與甲○○因代理一事而發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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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渠等所述情節大致相符，且依上訴人於被上訴人在111

年8月29日召集之協調處理會議時陳稱其有插話稱：「那乾

脆換男生」等語（原審卷第153頁），可見上訴人確實於

○○○與甲○○再討論代理事務時，因認○○○為女性而有

不堪負荷重物之性別差異性，忽略了男、女性群體中的個別

差異，並以之用來發表對○○○為性別歧視之言論，因此，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對同事有職場言語歧視之情事，堪予信

實。

  ㈣本院斟酌上訴人係在○○○與甲○○討論代理事務而插話之

情節，及依前開行政助理○○○、○○○、○○○、甲○○

所陳上訴人發表關於「女生不能做辭一辭就好、有欠女生嗎

（台語）」、「都發局不欠女生，全都發局女生都可以辭職

算了、不可以搬重物，還能做什麼」、「你們女生沒辦法做

就別做」、「女生若無法做就換人做」等言論，雖可認其言

論具有性別歧視而缺乏性別平等、尊重性別差異、維護人格

尊嚴之意識，惟核其內容，尚非基於侮辱○○○之意而挑起

爭端，亦無以粗鄙言語、舉動，對○○○為謾罵、嘲笑或侮

蔑，並未減損○○○之聲譽、人格及社會評價，上訴人上開

言語與以言語或行為或其他非法方法，客觀上損害他人人格

之侮辱情形，尚屬有別。再衡量上訴人係擔任行政助理一

職，非屬管理階層之職位，因聽聞○○○與甲○○討論負荷

重物而影響代理職務內容時，而為上開言論，更難謂已達

「重大侮辱」而有害或嚴重影響兩造間勞動契約繼續存在之

程度。故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在111年8月3日對○○○所為

談話內容，係屬於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勞工對其

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重大侮辱之行為，並不可採。從

而，被上訴人依上開規定，終止與上訴人間之不定期勞動契

約，與法未合，尚不生終止之效力，則兩造間僱傭契約自仍

屬有效存在，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應屬有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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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給付自111年10月16日起之薪資一

節，被上訴人抗辯其無給付薪資之義務云云。經查：

　㈠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

請求報酬；又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

出之效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

之行為者，債務人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債權人以代提

出；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

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487條、第235條及第234條

分別定有明文。債權人於受領遲延後，需再表示受領之意，

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債務人給付時，其受領遲

延之狀態始得認為終了，在此之前，債務人無須補服勞務之

義務，仍得請求報酬（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979號裁判

意旨參照）。再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

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

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

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

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

  ㈡被上訴人於111年10月15日終止兩造間之不定期勞動契約為

不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屬有效存在，已如前述，又上訴

人在111年12月6日申請調解程序請求回復僱傭關係之請求，

已遭被上訴人所拒，有社團法人台中市勞資關係協會勞資爭

議調解紀錄可佐（原審卷第67頁），且為兩造不爭執，應堪

採信。足認上訴人於111年12月6日已有提出勞務給付之準

備，惟遭被上訴人所拒卻，則被上訴人自111年12月6日起，

即有受領勞務遲延之情事，揆諸上開說明，上訴人並無補服

勞務之義務，暨被上訴人不爭執上訴人每月薪資為2萬7112

元及每月5日給付薪資之事實（原審卷第266頁第10行、本院

卷第280頁第20行），亦不爭執倘其終止與上訴人間之勞動

契約為不合法，即應自111年12月6日開始計算給付薪資部分

（本院卷第145頁）。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自111年12月

6日起至其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上訴人2萬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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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及自上開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核屬有據；逾上開範圍之主張，則無

可採。

五、綜上，被上訴人終止兩造間之不定期勞動契約為不合法，兩

造間之僱傭關係仍屬存在，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

存在，並依兩造間勞動契約、民法第487條規定，請求被上

訴人應自111年12月6日起至上訴人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

5日給付上訴人2萬7112元，及自上開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

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

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

二項所示。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即上訴人請求111年

10月16日至12月5日之薪資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理由雖與本院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上訴意旨求予廢棄改

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另就命給付金錢部

分，本件為不得上訴第三審事件，經本院裁判即告確定，並

無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而依職權為假執行宣告之

必要，附此敘明。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均

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陸、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分無理由，爰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官  張瑞蘭

　　　　　　　　　　　　　　　　    法　官  鄭舜元

　　　　　　　　　　　　　　　　    法　官  林孟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兩造均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育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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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字第39號
上  訴  人  張正澤    住○○市○區○○街000巷00號
訴訟代理人  柯毓榮律師（法扶律師）
被上訴人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正偉  
訴訟代理人  吳瑞堯律師
            莊典憲律師
            黃彥博  
            蘇思華  
            林嘉盛  
            李亞儒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8月25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5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7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
　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㈡被上訴人應自民國111年12月6日起至上訴人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新臺幣2萬7112元，及自上開各期應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5，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上訴人主張：
    上訴人自民國101年4月19日起於被上訴人處擔任行政助理，每月工資為新臺幣（下同）2萬7112元，兩造間成立不定期之勞動契約。上訴人之同事即訴外人○○○向被上訴人提出申訴稱上訴人有說：「女生不能作辭一辭就好，有欠女生嗎（台語）?」等語（下稱系爭言語），被上訴人逕認上訴人對同仁有職場不法侵害行為，乃於同年10月11日通知上訴人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自同年10月15日起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惟上訴人所為之系爭言語是自言自語之不平之語，並未針對任何人，亦無性別歧視，非對共同工作之同仁為重大侮辱之行為。且被上訴人於111年8月10日、11日為上訴人更換辦公座位及輪調業務等作為後，逕於111年8月29日召開系爭行為之協調處理會議後，未給予上訴人申訴及救濟之機會而對上訴人表示自111年10月15日起終止勞動契約，除不符合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外，亦有違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不生終止契約之效力，兩造間僱傭關係應尚存在。爰依民法第487條前段規定及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按月給付2萬7112元工資等語。聲明：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上訴人應自111年10月16日起至上訴人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2萬7112元，及自上開各期應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貳、被上訴人抗辯：
　　兩造係於111年1月19日簽訂僱傭期間自111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之勞動契約，為定期契約，上訴人於上開契約期間之111年8月3日有對同事○○○為性別歧視之重大侮辱行為，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被上訴人於111年10月15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且上訴人前於109年9月11日曾有辱罵、推撞同事等不當行為，已記過並調離現職，但上訴人一再發生對同事為暴行及重大侮辱之行為，被上訴人為維護職場安全並落實性別工作平等之理念，避免再度發生上訴人對所屬同仁為重大侮辱行為，已無期待上訴人接受其他懲處手段而有所改善，與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無違等語。
參、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請求，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兩造於本院聲明：
一、上訴人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廢棄。
  ㈡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㈢被上訴人應自111年10月16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上訴人2萬7112元，及自上開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肆、本院之判斷：
一、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上訴人主張其與被上訴人間有僱傭關係存在，為被上訴人所否認，則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否不明確，主觀上有不安之狀態，足致上訴人法律上地位有侵害之危險，並得依確認兩造僱傭關係之判決除去此種不安之狀態，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自有確認利益，合先敘明。　　
二、上訴人主張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為不定期之勞動契約，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辯稱兩造間非不定期契約，依兩造於111年1月19日簽立之契約，明定契約期間係自11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止，應為定期契約云云。經查：
　㈠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定期契約屆滿後，雖經另訂新約，惟其前後勞動契約之工作期間超過90日，前後契約間斷期間未超過30日者，視為不定期契約，勞基法第9條第1項、第2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勞動契約除具有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或特定性，且非繼續性工作者，得為定期契約外，其餘均為不定期契約，此觀勞基法第9條第1項、第2項及勞基法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自明，所稱之不定期勞動契約所需具備之「繼續性工作」，係指勞工所擔任之工作，就該事業單位之業務性質與營運而言，具有持續性之需要者，並非只有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之一時性需要或基於特定目的始有需要而言。換言之，工作是否具有繼續性，應以相關法令及勞工實際從事工作之內容與性質，對於雇主事業單位是否具有持續性之需要而定，不受勞動契約簽訂之書面形式拘束，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15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主張其自101年4月19日起於被上訴人處擔任行政助理，每月工資2萬7112元之事實，且依上訴人之歷年勞工保險資料，被上訴人係自101年4月19日起至111年10月14日止為上訴人投保勞工保險等事實，為被上訴人所不否認，並有上訴人歷年勞工保險資料表為佐（原審卷第21-23頁），足認上訴人自101年4月19日起至111年10月14日止之期間，均受僱於被上訴人，從事行政助理工作，而依兩造均不爭執之行政助理僱用契約書所載之行政助理工作內容，包含議會、廳舍、庶務、公文處理、檔案室管理等相關業務；採購、出納、研考、綜合、幕僚作業、櫃臺服務等相關業務；檔案庫房調檔、還卷、外勤支援等相關業務；其他上級交辦業務等事項，有兩造簽訂之行政助理僱用契約書為佐（原審卷第25-26頁）。雖然兩造間在111年1月19日簽訂僱傭期間自111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之勞動契約，惟上訴人實際上自101年4月19日起即受僱於被上訴人而無間斷，從事行政助理之工作內容亦非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或特定性，而被上訴人在原審審理時亦表示不爭執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為不定期契約等語（原審卷第230頁第14行），則依勞基法第9條第1項、第2項第2款規定，應認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為不定期契約。
三、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對同事為職場暴力行為（言語暴力、霸凌、歧視）之情事，乃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於111年10月15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一節，上訴人則否認有系爭言語，並主張被上訴人終止勞動契約為不合法等語。經查：
　㈠按勞工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該款所稱之「重大侮辱」，固應就具體事件，衡量受侮辱者 (即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所受侵害之嚴重性，並斟酌勞工及受侮辱者雙方之職業、教育程度、社會地位、行為時所受之刺激、行為時之客觀環境及平時使用語言之習慣等一切情事為綜合之判斷，惟端視該勞工之侮辱行為是否已達嚴重影響勞動契約之繼續存在以為斷（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3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受雇於被上訴人從事行政助理工作，被上訴人於111年10月11日以中市都秘字第1110223864號函向上訴人表示自同年10月15日起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且於111年10月15日終止為上訴人投保勞工保險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上開函文、上訴人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在卷可考（原審卷第199頁、第23頁），被上訴人並陳明其係以111年8月3日上訴人對○○○所為談話內容，有對共同工作之同仁○○○為重大侮辱行為，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而終止契約，並未以其他事由而終止等語（本院卷第130頁），故本院僅就被上訴人所主張之終止事由予以審究，先予敘明。
  ㈢依上訴人所不爭執之被上訴人於111年8月29、30日召開之職場不法侵害協調處理會議第1次會議紀錄（原審卷第266頁第22行）所載內容：
　⒈行政助理○○○陳稱：當日（指111年8月3日）伊與行政助理甲○○討論代理問題，伊說腰受傷對搬重物之公文交換有困難，上訴人突然說：「女生不能做辭一辭就好、有欠女生嗎（台語）」等語（原審卷第128頁）。
　⒉行政助理○○○陳稱：一開始甲○○跟○○○聊代理問題，○○○說：「他腰受傷，醫生不建議搬重物」，故雙方在討論如何解決，結果上訴人在背後插話說：「如果不能做就辭職」，上訴人一直叫○○○辭職，上訴人還說：「都發局不欠女生，全都發局女生都可以辭職算了、不可以搬重物，還能做什麼」，上訴人一直碎念等語（原審卷第135頁）。
　⒊行政助理○○○陳稱：一開始甲○○及○○○在討論代理問題，因為他們有好幾位代理人員需要輪流……但雙方討論到一半時，上訴人非常大聲用台語很明確的說「沒辦法你們就都不要做啊」，當時大家都有點愣住，因為○○○有明確表示：「原本職務內容沒有問題，是代理部分有困難」，上訴人對著○○○講說：「你們女生沒辦法做就別做。」等語（原審卷第143頁）。
　⒋行政助理甲○○陳稱：其與○○○討論代理問題，目前5個代理人都不想去豐原代理，可能腰痛、暈車等原因，當時在看排班表，發現○○○有少排3次，……其向○○○表示：「減少的次數要補上來，是不是你來代理我，就無須去豐原，因有同仁反應去豐原東西很重，若你代理我這方法可行的話，代理就點給你，若你代理我，則可以補上代理次數，不曉得這方式可不可以接受？」，○○○表示這方式可以。討論過程討論女生沒力氣、腰痛搬重物比較沒力氣等語。……當時上訴人坐在後面吃早餐，上訴人突然說：「那要換男生」，當上訴人如此說時，○○○向其表示：「這件事不要再討論了，再討論下去就要換人了，就是要辭掉的意思」，……當日上訴人好像有類似的話說：「女生若無法做就換人做」，但記得不是很清楚等語（原審卷第161-162頁）。
　⒌依前開行政助理○○○、○○○、○○○、甲○○所陳上訴人在111年8月3日就○○○與甲○○因代理一事而發言內容，渠等所述情節大致相符，且依上訴人於被上訴人在111年8月29日召集之協調處理會議時陳稱其有插話稱：「那乾脆換男生」等語（原審卷第153頁），可見上訴人確實於○○○與甲○○再討論代理事務時，因認○○○為女性而有不堪負荷重物之性別差異性，忽略了男、女性群體中的個別差異，並以之用來發表對○○○為性別歧視之言論，因此，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對同事有職場言語歧視之情事，堪予信實。
  ㈣本院斟酌上訴人係在○○○與甲○○討論代理事務而插話之情節，及依前開行政助理○○○、○○○、○○○、甲○○所陳上訴人發表關於「女生不能做辭一辭就好、有欠女生嗎（台語）」、「都發局不欠女生，全都發局女生都可以辭職算了、不可以搬重物，還能做什麼」、「你們女生沒辦法做就別做」、「女生若無法做就換人做」等言論，雖可認其言論具有性別歧視而缺乏性別平等、尊重性別差異、維護人格尊嚴之意識，惟核其內容，尚非基於侮辱○○○之意而挑起爭端，亦無以粗鄙言語、舉動，對○○○為謾罵、嘲笑或侮蔑，並未減損○○○之聲譽、人格及社會評價，上訴人上開言語與以言語或行為或其他非法方法，客觀上損害他人人格之侮辱情形，尚屬有別。再衡量上訴人係擔任行政助理一職，非屬管理階層之職位，因聽聞○○○與甲○○討論負荷重物而影響代理職務內容時，而為上開言論，更難謂已達「重大侮辱」而有害或嚴重影響兩造間勞動契約繼續存在之程度。故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在111年8月3日對○○○所為談話內容，係屬於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勞工對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重大侮辱之行為，並不可採。從而，被上訴人依上開規定，終止與上訴人間之不定期勞動契約，與法未合，尚不生終止之效力，則兩造間僱傭契約自仍屬有效存在，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應屬有據。
四、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給付自111年10月16日起之薪資一節，被上訴人抗辯其無給付薪資之義務云云。經查：
　㈠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又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者，債務人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債權人以代提出；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487條、第235條及第234條分別定有明文。債權人於受領遲延後，需再表示受領之意，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債務人給付時，其受領遲延之狀態始得認為終了，在此之前，債務人無須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979號裁判意旨參照）。再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
  ㈡被上訴人於111年10月15日終止兩造間之不定期勞動契約為不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屬有效存在，已如前述，又上訴人在111年12月6日申請調解程序請求回復僱傭關係之請求，已遭被上訴人所拒，有社團法人台中市勞資關係協會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佐（原審卷第67頁），且為兩造不爭執，應堪採信。足認上訴人於111年12月6日已有提出勞務給付之準備，惟遭被上訴人所拒卻，則被上訴人自111年12月6日起，即有受領勞務遲延之情事，揆諸上開說明，上訴人並無補服勞務之義務，暨被上訴人不爭執上訴人每月薪資為2萬7112元及每月5日給付薪資之事實（原審卷第266頁第10行、本院卷第280頁第20行），亦不爭執倘其終止與上訴人間之勞動契約為不合法，即應自111年12月6日開始計算給付薪資部分（本院卷第145頁）。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自111年12月6日起至其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上訴人2萬7112元，及自上開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核屬有據；逾上開範圍之主張，則無可採。
五、綜上，被上訴人終止兩造間之不定期勞動契約為不合法，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屬存在，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依兩造間勞動契約、民法第487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自111年12月6日起至上訴人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上訴人2萬7112元，及自上開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即上訴人請求111年10月16日至12月5日之薪資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與本院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上訴意旨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另就命給付金錢部分，本件為不得上訴第三審事件，經本院裁判即告確定，並無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而依職權為假執行宣告之必要，附此敘明。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陸、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分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官  張瑞蘭
　　　　　　　　　　　　　　　　    法　官  鄭舜元
　　　　　　　　　　　　　　　　    法　官  林孟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兩造均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育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字第39號

上  訴  人  張正澤    住○○市○區○○街000巷00號

訴訟代理人  柯毓榮律師（法扶律師）

被上訴人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正偉  

訴訟代理人  吳瑞堯律師

            莊典憲律師

            黃彥博  

            蘇思華  

            林嘉盛  

            李亞儒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

年8月25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58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113年7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

　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㈡被上訴人應自民國111年12月6日起至上訴人復職之日止，按

    月於每月5日給付新臺幣2萬7112元，及自上開各期應給付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5，餘由被上訴人

    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上訴人主張：

    上訴人自民國101年4月19日起於被上訴人處擔任行政助理，

    每月工資為新臺幣（下同）2萬7112元，兩造間成立不定期

    之勞動契約。上訴人之同事即訴外人○○○向被上訴人提出申

    訴稱上訴人有說：「女生不能作辭一辭就好，有欠女生嗎（

    台語）?」等語（下稱系爭言語），被上訴人逕認上訴人對

    同仁有職場不法侵害行為，乃於同年10月11日通知上訴人依

    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自同年10

    月15日起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惟上訴人所為之系爭言語

    是自言自語之不平之語，並未針對任何人，亦無性別歧視，

    非對共同工作之同仁為重大侮辱之行為。且被上訴人於111

    年8月10日、11日為上訴人更換辦公座位及輪調業務等作為

    後，逕於111年8月29日召開系爭行為之協調處理會議後，未

    給予上訴人申訴及救濟之機會而對上訴人表示自111年10月1

    5日起終止勞動契約，除不符合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

    定外，亦有違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不生終止契約之效力，

    兩造間僱傭關係應尚存在。爰依民法第487條前段規定及兩

    造間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並請求被上訴人按月給付2萬7112元工資等語。聲明：㈠確認

    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上訴人應自111年10月16日起至上

    訴人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2萬7112元，及自上開

    各期應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

貳、被上訴人抗辯：

　　兩造係於111年1月19日簽訂僱傭期間自111年1月1日起至12

    月31日止之勞動契約，為定期契約，上訴人於上開契約期間

    之111年8月3日有對同事○○○為性別歧視之重大侮辱行為，依

    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被上訴人於111年10月15日

    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且上訴人前於109年9月11日曾有辱罵

    、推撞同事等不當行為，已記過並調離現職，但上訴人一再

    發生對同事為暴行及重大侮辱之行為，被上訴人為維護職場

    安全並落實性別工作平等之理念，避免再度發生上訴人對所

    屬同仁為重大侮辱行為，已無期待上訴人接受其他懲處手段

    而有所改善，與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無違等語。

參、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請求，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兩造於本

    院聲明：

一、上訴人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廢棄。

  ㈡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㈢被上訴人應自111年10月16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止，按月於每

    月5日給付上訴人2萬7112元，及自上開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肆、本院之判斷：

一、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

    起。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

    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

    ，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

    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上訴人主張其

    與被上訴人間有僱傭關係存在，為被上訴人所否認，則兩造

    間之僱傭關係存否不明確，主觀上有不安之狀態，足致上訴

    人法律上地位有侵害之危險，並得依確認兩造僱傭關係之判

    決除去此種不安之狀態，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自有確認利益

    ，合先敘明。　　

二、上訴人主張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為不定期之勞動契約，為被上

    訴人所否認，並辯稱兩造間非不定期契約，依兩造於111年1

    月19日簽立之契約，明定契約期間係自111年1月1日至12月3

    1日止，應為定期契約云云。經查：

　㈠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臨時性、短期性、

    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

    期契約。定期契約屆滿後，雖經另訂新約，惟其前後勞動契

    約之工作期間超過90日，前後契約間斷期間未超過30日者，

    視為不定期契約，勞基法第9條第1項、第2項第2款定有明文

    。又勞動契約除具有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或特定性，且

    非繼續性工作者，得為定期契約外，其餘均為不定期契約，

    此觀勞基法第9條第1項、第2項及勞基法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

    自明，所稱之不定期勞動契約所需具備之「繼續性工作」，

    係指勞工所擔任之工作，就該事業單位之業務性質與營運而

    言，具有持續性之需要者，並非只有臨時性、短期性、季節

    性之一時性需要或基於特定目的始有需要而言。換言之，工

    作是否具有繼續性，應以相關法令及勞工實際從事工作之內

    容與性質，對於雇主事業單位是否具有持續性之需要而定，

    不受勞動契約簽訂之書面形式拘束，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

    字第115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主張其自101年4月19日起於被上訴人處擔任行政助理

    ，每月工資2萬7112元之事實，且依上訴人之歷年勞工保險

    資料，被上訴人係自101年4月19日起至111年10月14日止為

    上訴人投保勞工保險等事實，為被上訴人所不否認，並有上

    訴人歷年勞工保險資料表為佐（原審卷第21-23頁），足認

    上訴人自101年4月19日起至111年10月14日止之期間，均受

    僱於被上訴人，從事行政助理工作，而依兩造均不爭執之行

    政助理僱用契約書所載之行政助理工作內容，包含議會、廳

    舍、庶務、公文處理、檔案室管理等相關業務；採購、出納

    、研考、綜合、幕僚作業、櫃臺服務等相關業務；檔案庫房

    調檔、還卷、外勤支援等相關業務；其他上級交辦業務等事

    項，有兩造簽訂之行政助理僱用契約書為佐（原審卷第25-2

    6頁）。雖然兩造間在111年1月19日簽訂僱傭期間自111年1

    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之勞動契約，惟上訴人實際上自101年

    4月19日起即受僱於被上訴人而無間斷，從事行政助理之工

    作內容亦非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或特定性，而被上訴人

    在原審審理時亦表示不爭執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為不定期契約

    等語（原審卷第230頁第14行），則依勞基法第9條第1項、

    第2項第2款規定，應認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為不定期契約。

三、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對同事為職場暴力行為（言語暴力、霸

    凌、歧視）之情事，乃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於

    111年10月15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一節，上訴人則否認有

    系爭言語，並主張被上訴人終止勞動契約為不合法等語。經

    查：

　㈠按勞工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

    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

    止契約，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該款所稱之「

    重大侮辱」，固應就具體事件，衡量受侮辱者 (即雇主、雇

    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所受侵害之嚴

    重性，並斟酌勞工及受侮辱者雙方之職業、教育程度、社會

    地位、行為時所受之刺激、行為時之客觀環境及平時使用語

    言之習慣等一切情事為綜合之判斷，惟端視該勞工之侮辱行

    為是否已達嚴重影響勞動契約之繼續存在以為斷（最高法院

    92年度台上字第163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受雇於被上訴人從事行政助理工作，被上訴人於111年

    10月11日以中市都秘字第1110223864號函向上訴人表示自同

    年10月15日起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且於111年1

    0月15日終止為上訴人投保勞工保險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

    執，並有上開函文、上訴人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

    在卷可考（原審卷第199頁、第23頁），被上訴人並陳明其

    係以111年8月3日上訴人對○○○所為談話內容，有對共同工作

    之同仁○○○為重大侮辱行為，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

    定，而終止契約，並未以其他事由而終止等語（本院卷第13

    0頁），故本院僅就被上訴人所主張之終止事由予以審究，

    先予敘明。

  ㈢依上訴人所不爭執之被上訴人於111年8月29、30日召開之職

    場不法侵害協調處理會議第1次會議紀錄（原審卷第266頁第

    22行）所載內容：

　⒈行政助理○○○陳稱：當日（指111年8月3日）伊與行政助理甲○

    ○討論代理問題，伊說腰受傷對搬重物之公文交換有困難，

    上訴人突然說：「女生不能做辭一辭就好、有欠女生嗎（台

    語）」等語（原審卷第128頁）。

　⒉行政助理○○○陳稱：一開始甲○○跟○○○聊代理問題，○○○說：「

    他腰受傷，醫生不建議搬重物」，故雙方在討論如何解決，

    結果上訴人在背後插話說：「如果不能做就辭職」，上訴人

    一直叫○○○辭職，上訴人還說：「都發局不欠女生，全都發

    局女生都可以辭職算了、不可以搬重物，還能做什麼」，上

    訴人一直碎念等語（原審卷第135頁）。

　⒊行政助理○○○陳稱：一開始甲○○及○○○在討論代理問題，因為

    他們有好幾位代理人員需要輪流……但雙方討論到一半時，上

    訴人非常大聲用台語很明確的說「沒辦法你們就都不要做啊

    」，當時大家都有點愣住，因為○○○有明確表示：「原本職

    務內容沒有問題，是代理部分有困難」，上訴人對著○○○講

    說：「你們女生沒辦法做就別做。」等語（原審卷第143頁

    ）。

　⒋行政助理甲○○陳稱：其與○○○討論代理問題，目前5個代理人

    都不想去豐原代理，可能腰痛、暈車等原因，當時在看排班

    表，發現○○○有少排3次，……其向○○○表示：「減少的次數要

    補上來，是不是你來代理我，就無須去豐原，因有同仁反應

    去豐原東西很重，若你代理我這方法可行的話，代理就點給

    你，若你代理我，則可以補上代理次數，不曉得這方式可不

    可以接受？」，○○○表示這方式可以。討論過程討論女生沒

    力氣、腰痛搬重物比較沒力氣等語。……當時上訴人坐在後面

    吃早餐，上訴人突然說：「那要換男生」，當上訴人如此說

    時，○○○向其表示：「這件事不要再討論了，再討論下去就

    要換人了，就是要辭掉的意思」，……當日上訴人好像有類似

    的話說：「女生若無法做就換人做」，但記得不是很清楚等

    語（原審卷第161-162頁）。

　⒌依前開行政助理○○○、○○○、○○○、甲○○所陳上訴人在111年8月

    3日就○○○與甲○○因代理一事而發言內容，渠等所述情節大致

    相符，且依上訴人於被上訴人在111年8月29日召集之協調處

    理會議時陳稱其有插話稱：「那乾脆換男生」等語（原審卷

    第153頁），可見上訴人確實於○○○與甲○○再討論代理事務時

    ，因認○○○為女性而有不堪負荷重物之性別差異性，忽略了

    男、女性群體中的個別差異，並以之用來發表對○○○為性別

    歧視之言論，因此，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對同事有職場言語

    歧視之情事，堪予信實。

  ㈣本院斟酌上訴人係在○○○與甲○○討論代理事務而插話之情節，

    及依前開行政助理○○○、○○○、○○○、甲○○所陳上訴人發表關

    於「女生不能做辭一辭就好、有欠女生嗎（台語）」、「都

    發局不欠女生，全都發局女生都可以辭職算了、不可以搬重

    物，還能做什麼」、「你們女生沒辦法做就別做」、「女生

    若無法做就換人做」等言論，雖可認其言論具有性別歧視而

    缺乏性別平等、尊重性別差異、維護人格尊嚴之意識，惟核

    其內容，尚非基於侮辱○○○之意而挑起爭端，亦無以粗鄙言

    語、舉動，對○○○為謾罵、嘲笑或侮蔑，並未減損○○○之聲譽

    、人格及社會評價，上訴人上開言語與以言語或行為或其他

    非法方法，客觀上損害他人人格之侮辱情形，尚屬有別。再

    衡量上訴人係擔任行政助理一職，非屬管理階層之職位，因

    聽聞○○○與甲○○討論負荷重物而影響代理職務內容時，而為

    上開言論，更難謂已達「重大侮辱」而有害或嚴重影響兩造

    間勞動契約繼續存在之程度。故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在111

    年8月3日對○○○所為談話內容，係屬於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

    2款規定之勞工對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重大侮辱之行

    為，並不可採。從而，被上訴人依上開規定，終止與上訴人

    間之不定期勞動契約，與法未合，尚不生終止之效力，則兩

    造間僱傭契約自仍屬有效存在，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

    關係存在，應屬有據。

四、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給付自111年10月16日起之薪資一節

    ，被上訴人抗辯其無給付薪資之義務云云。經查：

　㈠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又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者，債務人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債權人以代提出；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487條、第235條及第234條分別定有明文。債權人於受領遲延後，需再表示受領之意，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債務人給付時，其受領遲延之狀態始得認為終了，在此之前，債務人無須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979號裁判意旨參照）。再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

  ㈡被上訴人於111年10月15日終止兩造間之不定期勞動契約為不

    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屬有效存在，已如前述，又上訴人

    在111年12月6日申請調解程序請求回復僱傭關係之請求，已

    遭被上訴人所拒，有社團法人台中市勞資關係協會勞資爭議

    調解紀錄可佐（原審卷第67頁），且為兩造不爭執，應堪採

    信。足認上訴人於111年12月6日已有提出勞務給付之準備，

    惟遭被上訴人所拒卻，則被上訴人自111年12月6日起，即有

    受領勞務遲延之情事，揆諸上開說明，上訴人並無補服勞務

    之義務，暨被上訴人不爭執上訴人每月薪資為2萬7112元及

    每月5日給付薪資之事實（原審卷第266頁第10行、本院卷第

    280頁第20行），亦不爭執倘其終止與上訴人間之勞動契約

    為不合法，即應自111年12月6日開始計算給付薪資部分（本

    院卷第145頁）。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自111年12月6日

    起至其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上訴人2萬7112元，

    及自上開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核屬有據；逾上開範圍之主張，則無可採

    。

五、綜上，被上訴人終止兩造間之不定期勞動契約為不合法，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屬存在，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依兩造間勞動契約、民法第487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自111年12月6日起至上訴人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上訴人2萬7112元，及自上開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即上訴人請求111年10月16日至12月5日之薪資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與本院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上訴意旨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另就命給付金錢部分，本件為不得上訴第三審事件，經本院裁判即告確定，並無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而依職權為假執行宣告之必要，附此敘明。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均

    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陸、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分無理由，爰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官  張瑞蘭

　　　　　　　　　　　　　　　　    法　官  鄭舜元

　　　　　　　　　　　　　　　　    法　官  林孟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兩造均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育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上字第39號

上  訴  人  張正澤    住○○市○區○○街000巷00號

訴訟代理人  柯毓榮律師（法扶律師）

被上訴人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正偉  

訴訟代理人  吳瑞堯律師

            莊典憲律師

            黃彥博  

            蘇思華  

            林嘉盛  

            李亞儒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8月25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5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7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

　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㈡被上訴人應自民國111年12月6日起至上訴人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新臺幣2萬7112元，及自上開各期應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5，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上訴人主張：

    上訴人自民國101年4月19日起於被上訴人處擔任行政助理，每月工資為新臺幣（下同）2萬7112元，兩造間成立不定期之勞動契約。上訴人之同事即訴外人○○○向被上訴人提出申訴稱上訴人有說：「女生不能作辭一辭就好，有欠女生嗎（台語）?」等語（下稱系爭言語），被上訴人逕認上訴人對同仁有職場不法侵害行為，乃於同年10月11日通知上訴人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自同年10月15日起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惟上訴人所為之系爭言語是自言自語之不平之語，並未針對任何人，亦無性別歧視，非對共同工作之同仁為重大侮辱之行為。且被上訴人於111年8月10日、11日為上訴人更換辦公座位及輪調業務等作為後，逕於111年8月29日召開系爭行為之協調處理會議後，未給予上訴人申訴及救濟之機會而對上訴人表示自111年10月15日起終止勞動契約，除不符合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外，亦有違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不生終止契約之效力，兩造間僱傭關係應尚存在。爰依民法第487條前段規定及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上訴人按月給付2萬7112元工資等語。聲明：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上訴人應自111年10月16日起至上訴人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2萬7112元，及自上開各期應給付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貳、被上訴人抗辯：

　　兩造係於111年1月19日簽訂僱傭期間自111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之勞動契約，為定期契約，上訴人於上開契約期間之111年8月3日有對同事○○○為性別歧視之重大侮辱行為，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被上訴人於111年10月15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且上訴人前於109年9月11日曾有辱罵、推撞同事等不當行為，已記過並調離現職，但上訴人一再發生對同事為暴行及重大侮辱之行為，被上訴人為維護職場安全並落實性別工作平等之理念，避免再度發生上訴人對所屬同仁為重大侮辱行為，已無期待上訴人接受其他懲處手段而有所改善，與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無違等語。

參、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請求，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兩造於本院聲明：

一、上訴人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廢棄。

  ㈡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

  ㈢被上訴人應自111年10月16日起至上訴人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上訴人2萬7112元，及自上開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肆、本院之判斷：

一、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上訴人主張其與被上訴人間有僱傭關係存在，為被上訴人所否認，則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否不明確，主觀上有不安之狀態，足致上訴人法律上地位有侵害之危險，並得依確認兩造僱傭關係之判決除去此種不安之狀態，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自有確認利益，合先敘明。　　

二、上訴人主張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為不定期之勞動契約，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辯稱兩造間非不定期契約，依兩造於111年1月19日簽立之契約，明定契約期間係自11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止，應為定期契約云云。經查：

　㈠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定期契約屆滿後，雖經另訂新約，惟其前後勞動契約之工作期間超過90日，前後契約間斷期間未超過30日者，視為不定期契約，勞基法第9條第1項、第2項第2款定有明文。又勞動契約除具有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或特定性，且非繼續性工作者，得為定期契約外，其餘均為不定期契約，此觀勞基法第9條第1項、第2項及勞基法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自明，所稱之不定期勞動契約所需具備之「繼續性工作」，係指勞工所擔任之工作，就該事業單位之業務性質與營運而言，具有持續性之需要者，並非只有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之一時性需要或基於特定目的始有需要而言。換言之，工作是否具有繼續性，應以相關法令及勞工實際從事工作之內容與性質，對於雇主事業單位是否具有持續性之需要而定，不受勞動契約簽訂之書面形式拘束，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15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主張其自101年4月19日起於被上訴人處擔任行政助理，每月工資2萬7112元之事實，且依上訴人之歷年勞工保險資料，被上訴人係自101年4月19日起至111年10月14日止為上訴人投保勞工保險等事實，為被上訴人所不否認，並有上訴人歷年勞工保險資料表為佐（原審卷第21-23頁），足認上訴人自101年4月19日起至111年10月14日止之期間，均受僱於被上訴人，從事行政助理工作，而依兩造均不爭執之行政助理僱用契約書所載之行政助理工作內容，包含議會、廳舍、庶務、公文處理、檔案室管理等相關業務；採購、出納、研考、綜合、幕僚作業、櫃臺服務等相關業務；檔案庫房調檔、還卷、外勤支援等相關業務；其他上級交辦業務等事項，有兩造簽訂之行政助理僱用契約書為佐（原審卷第25-26頁）。雖然兩造間在111年1月19日簽訂僱傭期間自111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之勞動契約，惟上訴人實際上自101年4月19日起即受僱於被上訴人而無間斷，從事行政助理之工作內容亦非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或特定性，而被上訴人在原審審理時亦表示不爭執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為不定期契約等語（原審卷第230頁第14行），則依勞基法第9條第1項、第2項第2款規定，應認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為不定期契約。

三、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對同事為職場暴力行為（言語暴力、霸凌、歧視）之情事，乃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於111年10月15日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一節，上訴人則否認有系爭言語，並主張被上訴人終止勞動契約為不合法等語。經查：

　㈠按勞工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該款所稱之「重大侮辱」，固應就具體事件，衡量受侮辱者 (即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所受侵害之嚴重性，並斟酌勞工及受侮辱者雙方之職業、教育程度、社會地位、行為時所受之刺激、行為時之客觀環境及平時使用語言之習慣等一切情事為綜合之判斷，惟端視該勞工之侮辱行為是否已達嚴重影響勞動契約之繼續存在以為斷（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63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上訴人受雇於被上訴人從事行政助理工作，被上訴人於111年10月11日以中市都秘字第1110223864號函向上訴人表示自同年10月15日起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且於111年10月15日終止為上訴人投保勞工保險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上開函文、上訴人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在卷可考（原審卷第199頁、第23頁），被上訴人並陳明其係以111年8月3日上訴人對○○○所為談話內容，有對共同工作之同仁○○○為重大侮辱行為，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而終止契約，並未以其他事由而終止等語（本院卷第130頁），故本院僅就被上訴人所主張之終止事由予以審究，先予敘明。

  ㈢依上訴人所不爭執之被上訴人於111年8月29、30日召開之職場不法侵害協調處理會議第1次會議紀錄（原審卷第266頁第22行）所載內容：

　⒈行政助理○○○陳稱：當日（指111年8月3日）伊與行政助理甲○○討論代理問題，伊說腰受傷對搬重物之公文交換有困難，上訴人突然說：「女生不能做辭一辭就好、有欠女生嗎（台語）」等語（原審卷第128頁）。

　⒉行政助理○○○陳稱：一開始甲○○跟○○○聊代理問題，○○○說：「他腰受傷，醫生不建議搬重物」，故雙方在討論如何解決，結果上訴人在背後插話說：「如果不能做就辭職」，上訴人一直叫○○○辭職，上訴人還說：「都發局不欠女生，全都發局女生都可以辭職算了、不可以搬重物，還能做什麼」，上訴人一直碎念等語（原審卷第135頁）。

　⒊行政助理○○○陳稱：一開始甲○○及○○○在討論代理問題，因為他們有好幾位代理人員需要輪流……但雙方討論到一半時，上訴人非常大聲用台語很明確的說「沒辦法你們就都不要做啊」，當時大家都有點愣住，因為○○○有明確表示：「原本職務內容沒有問題，是代理部分有困難」，上訴人對著○○○講說：「你們女生沒辦法做就別做。」等語（原審卷第143頁）。

　⒋行政助理甲○○陳稱：其與○○○討論代理問題，目前5個代理人都不想去豐原代理，可能腰痛、暈車等原因，當時在看排班表，發現○○○有少排3次，……其向○○○表示：「減少的次數要補上來，是不是你來代理我，就無須去豐原，因有同仁反應去豐原東西很重，若你代理我這方法可行的話，代理就點給你，若你代理我，則可以補上代理次數，不曉得這方式可不可以接受？」，○○○表示這方式可以。討論過程討論女生沒力氣、腰痛搬重物比較沒力氣等語。……當時上訴人坐在後面吃早餐，上訴人突然說：「那要換男生」，當上訴人如此說時，○○○向其表示：「這件事不要再討論了，再討論下去就要換人了，就是要辭掉的意思」，……當日上訴人好像有類似的話說：「女生若無法做就換人做」，但記得不是很清楚等語（原審卷第161-162頁）。

　⒌依前開行政助理○○○、○○○、○○○、甲○○所陳上訴人在111年8月3日就○○○與甲○○因代理一事而發言內容，渠等所述情節大致相符，且依上訴人於被上訴人在111年8月29日召集之協調處理會議時陳稱其有插話稱：「那乾脆換男生」等語（原審卷第153頁），可見上訴人確實於○○○與甲○○再討論代理事務時，因認○○○為女性而有不堪負荷重物之性別差異性，忽略了男、女性群體中的個別差異，並以之用來發表對○○○為性別歧視之言論，因此，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對同事有職場言語歧視之情事，堪予信實。

  ㈣本院斟酌上訴人係在○○○與甲○○討論代理事務而插話之情節，及依前開行政助理○○○、○○○、○○○、甲○○所陳上訴人發表關於「女生不能做辭一辭就好、有欠女生嗎（台語）」、「都發局不欠女生，全都發局女生都可以辭職算了、不可以搬重物，還能做什麼」、「你們女生沒辦法做就別做」、「女生若無法做就換人做」等言論，雖可認其言論具有性別歧視而缺乏性別平等、尊重性別差異、維護人格尊嚴之意識，惟核其內容，尚非基於侮辱○○○之意而挑起爭端，亦無以粗鄙言語、舉動，對○○○為謾罵、嘲笑或侮蔑，並未減損○○○之聲譽、人格及社會評價，上訴人上開言語與以言語或行為或其他非法方法，客觀上損害他人人格之侮辱情形，尚屬有別。再衡量上訴人係擔任行政助理一職，非屬管理階層之職位，因聽聞○○○與甲○○討論負荷重物而影響代理職務內容時，而為上開言論，更難謂已達「重大侮辱」而有害或嚴重影響兩造間勞動契約繼續存在之程度。故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在111年8月3日對○○○所為談話內容，係屬於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勞工對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重大侮辱之行為，並不可採。從而，被上訴人依上開規定，終止與上訴人間之不定期勞動契約，與法未合，尚不生終止之效力，則兩造間僱傭契約自仍屬有效存在，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應屬有據。

四、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給付自111年10月16日起之薪資一節，被上訴人抗辯其無給付薪資之義務云云。經查：

　㈠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又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者，債務人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債權人以代提出；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487條、第235條及第234條分別定有明文。債權人於受領遲延後，需再表示受領之意，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債務人給付時，其受領遲延之狀態始得認為終了，在此之前，債務人無須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979號裁判意旨參照）。再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

  ㈡被上訴人於111年10月15日終止兩造間之不定期勞動契約為不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屬有效存在，已如前述，又上訴人在111年12月6日申請調解程序請求回復僱傭關係之請求，已遭被上訴人所拒，有社團法人台中市勞資關係協會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佐（原審卷第67頁），且為兩造不爭執，應堪採信。足認上訴人於111年12月6日已有提出勞務給付之準備，惟遭被上訴人所拒卻，則被上訴人自111年12月6日起，即有受領勞務遲延之情事，揆諸上開說明，上訴人並無補服勞務之義務，暨被上訴人不爭執上訴人每月薪資為2萬7112元及每月5日給付薪資之事實（原審卷第266頁第10行、本院卷第280頁第20行），亦不爭執倘其終止與上訴人間之勞動契約為不合法，即應自111年12月6日開始計算給付薪資部分（本院卷第145頁）。則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自111年12月6日起至其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上訴人2萬7112元，及自上開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核屬有據；逾上開範圍之主張，則無可採。

五、綜上，被上訴人終止兩造間之不定期勞動契約為不合法，兩造間之僱傭關係仍屬存在，上訴人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並依兩造間勞動契約、民法第487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自111年12月6日起至上訴人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上訴人2萬7112元，及自上開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原審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即上訴人請求111年10月16日至12月5日之薪資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與本院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上訴意旨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另就命給付金錢部分，本件為不得上訴第三審事件，經本院裁判即告確定，並無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而依職權為假執行宣告之必要，附此敘明。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陸、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分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0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官  張瑞蘭

　　　　　　　　　　　　　　　　    法　官  鄭舜元

　　　　　　　　　　　　　　　　    法　官  林孟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兩造均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育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